附件4
[bookmark: _GoBack]巴中市高校毕业生(青年)就业见习基地协议书


甲方(公共就业服务管理机构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(就业见习基地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为帮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提高职业技能，积累工作经验，增 强就业能力，尽快实现就业，甲乙双方本着合作的原则，达成如
下协议。
一、 乙方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为见习人员提供见习条件和劳  动保护，负责对见习人员的工作、学习、安全等方面进行管理， 向甲方反馈见习人员的见习情况和效果，自觉遵守有关人力资源
社会保障部门见习规定的其他事项。
二、 乙方应积极落实符合条件的见习人员生活补助，月生  活补助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，并为见习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；可根据自身条件，为见习人员购买工伤保险、商业医疗
保险。甲方按规定及时为乙方落实见习补贴。
三、 乙方不得以人事外包、劳务派遣、业务合作等方式将见 习人员安排到其他单位工作，包括子公司或控股公司，安排乙方 的工作范围原则上不得超出巴中市行政区域。乙方不得收取见习
人员的押金、体检费、工牌费、服装费、培训费等任何费用。
四、 乙方接受甲方对其见习工作的考核评估、监督检查，
乙方应对甲方指出的存在问题及时整改。对考核评估不合格，或
其他原因乙方被取消见习基地资格的，甲方解除双方见习方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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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关系，并收回见习基地牌匾。
五、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进
行解决。
六 、本协议书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七、本协议书自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正式生效。




甲方责任人签字(公章)            乙方责任人签字(公章)
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